
 

 

 

 

 

 

 

 

 

 

耶和華見證人信仰的錯謬 

 

**本文根據耶和華見證人所出版的「耶和華見證人所信的是什麼？」給他們批評糾正。 

 

       這幾年來，耶和華見證人 (又稱守望台) 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着各處教會大進軍：第

一，他們印發了大量的單張、小册、雜誌作宣傳攻勢。第二，他們派遣了大量的傳教士，

以及動員他們教中的「熱心」份子，向各街各巷挨戶敲門佈道。第三，他們所印發的單

張、小册，照筆者所見到的，都是以基督教會為對象，向着它的教義，作無情的抨擊、毀

謗、誣衊。只因他們是一個新興的教派，許多基督徒聞所未聞，不免羣相駭問：這是什麼

東西？有些幼稚的人，卻被他們「似是實非」的道理所搖動，因而離開真道，跟着他們盲

目走。 

       究竟耶和華見證人的道理對不對？如果不對，它的錯誤在那裏？這是許多基督徒所 

希望明白的。坊間出版這樣的書實在太少，筆者曾寫過一篇「揭破耶和華見證人的異 

端」(該篇由香港證道出版社出版)，也以篇幅關係，寫得不够詳盡。最近看見他們所出版

的另一單張，標題作：「耶和華見證人所信的是什麼？」這是他們信仰的自白，從這單張

可以看見他們信仰的內容。因此筆者特根據他們的「自白」，指出他們的錯誤。 

       為着公平和客觀起見，筆者特將他們的自白按段照錄出來，然後讓大家一同來看看 

他們的錯誤。以下楷書字體，係該自白原文： 

 



 

(原文一) 耶和華見證人所信的是什麼？ 

       本段主要的意思有二：一為指責某些宗教作者討論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時，採取不 

友善和惡意攻訐的態度。二為我們不能從文士和法利賽人口中得到關於耶穌底信仰的真 

相。同樣，我們也無法從其他的宗教作者那裏得到關於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的真相。 

       第一，筆者應該鄭重指出，一位作者在討論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時，如果存着不友

善和惡意攻訐的態度，那明顯是不對的。可是所謂「不友善和惡意攻訐的態度」，應該 

是指着那位作者心存成見，懷着惡意而言。如果那位作者並沒有成見，也沒有惡意，無奈

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是錯誤的。不但是錯誤的，並且已經發展成為異端。而耶和華見證人

卻企圖用花巧的言詞去引誘那些在真理上幼稚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作者如果嚴詞駁斥，

指責、那就不能，亦不應指為「不友善和惡意攻訐的態度」。須知信仰是關乎永生永死

的。異端有如信仰的毒品。一個人傳播異端，正如販售靈魂的毒品，明眼人看見，為着那

些無知者的安全，不禁大聲疾呼，嚴詞指責。那完全是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腸，絕不能用

「不友善和惡意攻訐的態度」來加諸其身的。這一點是應當分別清楚，總不致邪正不分。 

        第二，耶和華見證人把自己的信仰比作耶穌的信仰，把别人比作文士和法利賽人，

着墨不多，但已盡狡辯之能事。他的用意，一方面隱示自己的信仰有如耶穌的信仰，只有

他們總是正確的。一方面指別人是文士和法利賽人，是故意與真理為敵的。因此，別人對

耶和華見證人的討論，是惡意攻訐，並且是蓄意陷害。不但如此，別人既然是文士和法利

賽人，就別人的本身已經成為真理之敵，不但他們的「討論」沒有價值，即他們的信仰和

道路，也完全錯誤。耶和華見證人的巧言善辯，實令人佩服。無奈「事實勝於雄辯」，耶

和華見證人的信仰真是耶穌的信仰嗎？別人是文士和法利賽人嗎？不是，而且剛剛相反！

現代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不是別人，乃是耶和華見證人他們自己。 

       文士和法利賽人是反對耶穌的。他們起初對於耶穌倒是很為開明，而且也表示過歡 

迎。以後所以反對耶穌，甚且非把祂置諸死地不可。最大的原因，是「因祂不但犯了安 

息日，並且稱上帝為祂的父，將自己和上帝當作平等」 (約五 18)。「稱上帝為祂的

父」，與及「將自己和上帝當作平等」，這是耶穌被文士和法利賽人恨惡的最大原因。 



       可是主耶穌來世，祂是真理化身。祂可以流血，可以捨身，總不能說謊。祂是神的 

兒子，祂無法說不是。祂與神同等，實在無法否認。雖然因此賈禍，但祂仍樂意為着真理

走上斷頭台的。 

       今天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正走上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老路。他們只承認耶穌是上帝 

最初的創造物，只是造成，不是生成。他們絕對否認耶穌與上帝同等 (請注意下一段關於

耶和華見證人對這些事的自供）。耶和華見證人所相信的，與耶穌所見證的完全相反。他

們所相信的，不過是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套。如果他們所相信的對，那麼耶穌的見證就不

對，則耶穌非再一次交付十字架被咒詛不可。頂希奇的，耶和華見證人信文士和法利賽人

所信的。從信仰方面說，他們正是現代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但他們卻怯懦地不敢承認，反

把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帽子向別人拋，他們反對耶穌的見證，卻硬把自己比作耶穌，這實在

是叫人咄咄稱怪的事。這並不是他們有所愛於耶穌，不過是想打起耶穌的旗號，來混淆、

來欺騙那些在信仰上較幼稚的人罷了！ 

 

(原文二）耶和華上帝和基督耶穌 

       在這一段，耶和華見證人述說他們對於「神」和「耶穌」的信仰。第一，他們承認 

一位神，祂的名字叫「耶和華」。第二，這位「耶和華」曾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摩西顯示自己。耶和華見證人今天也就要從事傳揚耶和華的名。第三，他們相信耶穌是耶

和華的兒子 -- 不是獨生子，而是耶和華的最初創造物。第四，耶穌從沒有妄認自己與天

父同等。第五，耶和華見證人拒絕接受三位一體的道理。 

       現逐項駁斥如次： 



       第一，耶和華見證人承認神只有一位，祂曾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等顯示 

祂自己，祂的名字叫耶和華。不錯，我們都相信神是獨一的神。基督教是一神教，並不是

多神教。這位神 -- 為着容易分別起見，我們稱祂聖父 -- 祂名叫耶和華嗎？或者說：耶和

華就是這位神 (聖父）的名字嗎？這裏的問題有數點： 

        (一）根據創世記的記載，耶和華是一位創造的神 (二章)。這位耶和華為眾人所認

識，到了以挪士的時代，人才求告過祂的名字 (創四 26)。 

        (二）如果說耶和華是聖父，那就等於說，聖父是創造的神。可是聖經明顯說到創造

乃是聖子的工作。希伯來書第一章說：「神 ...... 也曾藉着祂 (指祂兒子) 創造諸世界。」

約翰福音第一章記載：「太初有道 ...... 萬物是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

着祂造的。」就是耶和華見證人也承認這一點，在本段中他們也引用了「凡被造的沒有一

樣不是藉着祂造的」這句話，承認聖子創造的工作。既是如此，則耶和華 -- 創造的神 -- 

不應該是聖父的名字，是一點不容爭辯的。 

        (三）還有，耶和華在舊約曾不只一次向人顯現、談話。就如向亞當 (創三章)、該隱 

(創四章)、挪亞 (創七章)，甚至與亞伯拉罕作朋友 (雅二 23)。若要細說，實在時候不够。

可是在另一處地方，聖經明明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聖父)，只有在父懷裏的獨

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一 8)。這又再一次證明，向人顯現的神 -- 耶和華，並不是聖父，

因為聖父從沒有向人顯現過。因此沒有任何人看見過祂。究竟這位向人顯現的耶和華是誰

呢？如果我們注意下文：「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就有理由相信原來祂

是聖子。 

       這樣看來，創造的神 -- 耶和華，不是聖父，乃是聖子。向人顯現的神 -- 耶和華，同

樣不是聖父，而是聖子。那就是說，耶和華並不是聖父的名字，而是聖子在舊約時代的名

字。這樣就明顯地給我們看清，耶和華見證人堅持說聖父的名字叫耶和華，是錯誤的，是

違反聖經明文的指示的。 

       第二，耶和華見證人根據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十節的話，願意傳揚耶和華的名，他

們的存心原是好的，可惜缺少知識。這正像猶太人，他們為着摩西的律法大發熱心，甚至

把神的兒子釘死十字架上。保羅曾歎息說，他們「有熱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 羅十

2) 

       在上面我們已經看過，耶和華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名字。現在「道」已經成了

「肉身」，而且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們中間，親自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

活的路，帶領我們到神面前。我們今天所傳揚的，就不應該再是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所認

識的以律法為本的信仰，而應該是新約時代，那已經成了肉身的「道」-- 主耶穌。  



       時代已經向前走，早已從西乃山 (律法 )走到各各他山 (恩典)。如果我們還想向後

轉，不但是無知，而且太危險啊！ 

       或者有人說：耶和華見證人傳揚真神，他們的目的無非叫人敬拜真神，並沒有錯,，

我們何妨跟他們同心？這話乍聽似乎有理，但靜心細想，實在是危險： 

       (一）基督教是信仰一神的。但信仰一神的，並不只基督教。猶太教信仰一神，回教

也信仰一神。基督教能否因為「神」的緣故與猶太教同心，與回教聯合？同樣，耶和華見

證人雖然相信一神、傳揚一神，充其量最多只是猶太教的亞流，我們如果無法與猶太教同

心，怎能與他們同心？ 

       (二）「一神」的信仰，不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天主教、猶太教、回教的信仰，也

是許多有識之士共同的信仰。每一個人從他內心的覺悟，都了悟到宇宙間有神的存在。 

基督教的特點，並不在於相信有神，而在於找到神人中間的橋樑，正如經上所說：「只有

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二 5) 這是基

督教最超越處。 

       人認識「有神」不够，信仰「有神」同樣不够，因為雖然知道有神，並沒有法子找

到神。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十四 6) 這是最緊要的關鍵，是永生永死的轉捩點。 

       魔鬼不怕你信神，不怕你傳揚神，因為你所講的雖然好，究竟高高在上，可望而不 

可即。魔鬼最怕你講耶穌，講神人中保的耶穌。有了耶穌，神人得以和好。有了耶穌，人

天可以復和。因此牠千方百計要把耶穌掩藏起來，讓你在禍坑裏憑自己苦苦掙扎，讓你在

黑暗中自己摸索，結果仍然死亡。耶和華見證人所傳的，正是魔鬼所高興的一套。他們雖

然打着基督教的旗幟，卻要把你帶回到舊約那裏去。如果他們所傳的對，耶穌的死和祂的

救贖，便是多餘。 

       第三，耶和華見證人相信耶穌是耶和華的兒子，是耶和華的最初創造物。 

       (一）耶穌不是耶和華的兒子，耶和華是耶穌在舊約的名字，上文已經說過，這裏不

再贅及。他們本意應該是：耶穌是聖父的兒子。 

       (二）耶穌是聖父的兒子。這個關係，據耶和華見證人所自供的乃是：祂是「最初創

造「的」，也就是「創造物的開端」,「那一切受造物中的首生的」。 

       「最初創造」與「首生」，是兩件不同的事。研究上下文，與及「那一切受造物中 

的首生的」，便很清楚看出他們所信仰：耶穌是造成，不是生成。 



       基督教的正統信仰是：耶穌是「生成」的，祂是聖父的獨生子。耶和華見證人的信 

仰是：耶穌是「造成」的，祂是被造者，因此聖父與聖子並沒有「生命」的關係。雖然 

他們也提到「首生」，但他們所謂「首生」，最多只是首先出現的意思。 

       耶和華見證人對於聖子的見解，完全是第四世紀亞流主義 (Arianism) 的一套。 

       亞流(Arius，又譯阿利烏) ，是亞力山太的長老。他一面作基督徒，一面信希臘哲

學。他強調「神是獨一的，除神以外再沒有別的神。如果聖子是神，那麼就形成了兩位 

神。因此，他於三一八至三二 0 年，公開主張耶穌是神所首造的。既是受造，祂的本質

就與神不同：祂不是神，不能與神同等，他只是神與人中間的『半神』而已。並且，耶穌

雖然創造萬有，只因他是受造的，祂不能永遠常存。」這就是亞流長老的主張，即所謂

「亞流主義」的理論。今天耶和華見證人所信的、所傳的，正是亞流主義的翻版。 

       究竟聖子是「生成」的，還是「造成」的呢？如果是「造成」的，像耶和華見證人 

所說是「最初創造的」，那麼，有始必有終，祂的結果一定像亞流主義所說的，「不能永

遠常存」。主耶穌有一天會死，會歸於盡。祂就不能作我們永遠的救主。還有，如果是

「造成」的，祂與聖父的關係，就不是「父子」，有「血統」(原諒我借用人的話來說明)

的關係，而是「創造者」與「被造者」。那麼，聖子的身分不過與天使一樣，最多是「天

使長」而已。如果聖子不過是屬於被造的天使一類，那麼，聖經所謂「獨生子」就是假

話。子的死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天使的數目何止億萬，多死幾個也沒有什麼大不

了！耶穌的死也顯不出神的大愛來。 

       聖經怎樣說的呢?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一 18)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着祂創造諸世界。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

真像。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 」(來一 1-3)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

造的，...... 一概都是藉着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西一 15-17) 

       「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 」(腓二 6)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一 1)  

       從上面的經文，我們看出：一、聖子是父懷裏的獨生子。二、聖子是「首生的」。

三、聖子是「創造主」，不是「被造者」。四、聖子從太初就與神同在，就是神。五、聖



子是神 體的真像。六、聖子創造，祂也保管。「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如果聖

子不能永遠常存，萬有豈不同歸覆滅？ 

       親愛的讀者，我們已經看清，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與聖經的教訓是完全相反的。可 

惜他們拒絕聖經的純正教訓，卻去師事亞流主義的錯誤理論，走上異端的道路。他們對 

於聖子的褻瀆，是極其可怕的，我們應該防備他們。 

       第四，耶穌是不是與神同等？ 

       主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約十 30) 試問這個「一」字作何解？ 

       猶太人聽見耶穌這樣說，就拿起石頭來要打祂。他們說：「我們 ...... 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僭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神。」(約十 33) 從猶太人的言語中，

看出耶穌所說的「我與父原為一」的意思，正表示祂與父是同等的。 

       另有一次，猶太人想要殺耶穌，理由是「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祂的

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約五 18)。 

       猶太人最恨耶穌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不只一次、二次，耶穌總是這樣表示。這樣

激怒猶太人，以致他們非把耶穌拔除不可。 

       猶太人最恨耶穌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耶和華見證人在這方面與猶太人是完全一致 

的，他們反對耶穌與神同等。並且，他們現在正步武着猶太人的後塵，用各樣方法來反 

對、否認，想把耶穌從寶座上拉下來，把祂掛在十字架上。耶和華見證人所行所作的，證

明他們的信仰，正是現代的文士和法利實人，他們正在狂妄地迫害耶穌。 

       第五，耶和華見證人是拒絕三位一體的道理的。 

       耶和華見證人只承認聖父是神，聖子不過是最初創造物，是被造者，祂不是神。聖 

靈呢？不過是「上帝用來成就祂的旨意的動力」(見耶和華見證人之另一單張：三位一 

體)。既然是「動力」，連位格都沒有，根本談不到神。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沒有三

位，只有一位：除了聖父以外，沒有別神。聖子不是神，聖靈同樣不是。 

       關於三位一體這方面的真理，筆者在「揭破耶和華見證人的異端」裏面曾有論及，

讀者有機會請參閱。在這裏筆者只想稍為提及： 

       聖子是神 (約一 1)，前面已經說過。聖靈是不是神呢？讓我們從聖經中找答案：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但保惠師，就

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

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16、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来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約十五 26)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十六 13) 

       「......你欺哄聖靈......你們為甚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徒五 3、9)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徒十三 2、4)  

       從這些經文中，我們看見聖靈是「一位保惠師」，能够與人「永遠同在」。祂是 

「從父出來」的，為耶穌作見證。祂「不是憑自己」說話，證明祂有個「自己」。祂能 

「聽」、能「告訴」、能「指教」、能「引導」、能被人「欺哄」、被人「試探」。祂要

「分派」、「差遣」。祂能够「隨己意」完成祂的工 (林前十二 11)。這樣的一位聖靈，耶

和華見證人竟說祂是一種「動力」，如果不是存心曲解，就是故意抹煞，這是每一個虔信

的基督徒所無法容忍的。 

       聖靈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祂與聖子一樣，在教會中掌權。所以主耶穌吩咐門徒出去 

的時候，祂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太廿八 19) 在這裏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見，父、子、聖靈是同等、同權、同 

榮、同尊的。 

       第六，耶和華見證人在提及三位一體時，他們特別附圖，以三根指頭相加等於多

少，來混亂讀者的思想。 

 

 

 

 

 

 

 

       你看加起來是多少? 

 



       當讀者沒有小心考慮，認為一根指頭加上一根指頭，再加上一根指頭，無疑地是三

根指頭。那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合起來，無疑地也是三位三體。這樣就掉進了他們的

思想陷阱裏。 

       其實耶和華見證人錯誤了，神是個靈，指頭是物質 。靈怎可以與物質相提並論呢？

我在「全面認識聖靈」一書裏面，詳論「三位一體」時，我曾舉出，夫妻怎麼可以「兩人

成為一體」？我們人體是靈、魂、體三元，三怎可以合一呢？光可以分為「可見光」和

「不可見光」兩部分，可見光可以分為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當七色合在一

起時，只成為白光。七怎能合一呢？ 

       神所造的是如此奇妙，神本體的奇妙，我們怎能用指頭，用物質來妄事推測呢?？(讀

者如要詳細明白，請讀拙作「全面認識聖靈」一書)。 

 

(原文三) 亞當和他所受的懲罰 

嘅

。 

       把上文歸納起來，只有一個道理，就是耶和華見證人相信「靈魂定必要死，罪人沒 

有永遠受刑」。 



       為什麼耶和華見證人相信靈魂定必要死呢？原來他們是根據創世記二章七節：「他

(亞當) 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活人」英譯作 Living soul。耶和華見證人根據這個 Soul

字？定下兩個結論：第一、聖經許多地方，把 soul 譯為「靈魂」，因此，此字就是「靈

魂」。第二、亞當是一個活的「靈魂」，而亞當「犯罪之日必定死亡」，那就是亞當的靈

魂必定死亡。為着證明他們的論據，耶和華見證人還找出一本地方性的廣東音譯本作證

明，他們也實在太費苦心了！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耶和華見證人的理論罷！ 

       第一、中文聖經的「靈魂」，譯自 Soul 字的，約為四十二次。但有八次卻譯自 spirit 

(路八 55，廿三 46，徒七 59，林前五 5，七 34，林後七 1，雅二 26，詩三十一 5)。 這就 

說明了 Soul (魂) 有時譯為「靈魂」，就是 spirit (靈) ，有時也譯為「靈魂」。中國人對

於「靈魂」，是習慣用在一起的。因此，提及 Soul (魂) 譯為「靈魂」，提及 spirit (靈) 也

一樣譯為「靈魂」，習慣使然罷了！如果單譯為「靈」或「魂」，讀起來便覺不順口。 

       其次,英文本的 soul，根據楊氏經文彙編，筆者約略計過，為五百十六次。但翻譯為

「靈魂」，僅四十二次，約佔十三份之一弱。而翻譯為「心」約一百四十次。翻譯為「性

命」約四十四次。有時還翻譯為「人口」(創十二 5)、「心裏」(伯廿三 13)...等。使我們莫

明其妙的，這個 soul 字，有許多譯法，耶和華見證人何以熟視無睹，卻因為可以譯為

「靈魂」，便一口咬定這個字便是「靈魂」。這種生吞活剝的研經法，我們絕不敢苟同。 

       再次,這個 soul 字，正確的譯法應該是「魂」，它與「靈」(spirit) 有分別。帖撒羅尼

迦前書五章廿三節：your whole spirit (靈) and soul (魂 )and body。希伯來書四章十二

節：soul (魂) and spirit (靈)。清清楚楚指出魂是魂，靈是靈，並不是一物。耶和華見證

人一口咬定 soul 是「靈魂」，實在是極大的錯誤。而他們復把這個錯誤作為他們信仰的

根據，那無異坐上一條信仰的破船去乘風破浪，其危險可想而知。 

       又再次，其實把創世記二章七節譯為「靈魂」是說不通的。亞當那個活着的人是

「靈魂」，難道亞當沒有身體？否則，難道身體也是靈魂？ 

       彼得前書三章二十節的「只有八個人」，英譯本為 eight souls。照耶和華見證人他

們的意見，便應譯為「八個靈魂」，則這八個人的身體在不在內呢？使徒行傳廿七章三十

七節的「共有二百七十六個人」，英譯本為 two hundred threescore and sixteen 

souls，照耶和華見證人的譯法應是二百七十六個靈魂。我們的問題仍然是：他們的身體

在不在內？如果身體不在，那麼，豈不成為一羣「無體孤魂」？還有，只有靈魂沒有身

體，以理而論，靈魂應該不怕水浸風吹的啊！ 



       耶和華見證人咬錯了字，而把他們所咬錯的意義，發展成為教義，誤己誤人，多麼 

可怕！ 

       其實，創世記二章七節的 soul，是「人」的意思。正如彼得前書三章二十節，是八

個人。使徒行傳廿七章三十七節，是二百七十六人。創世記四十六章廿七節，是七十人。

為什麼把「魂」(soul) 當作「人」呢？原來人有靈、有魂、有體。體是帳棚，靈是上帝所

吹的生氣，魂是全人的主人。因此魂可以代表人，也因此魂得以稱為「人」。 

       上帝對亞當說:「你喫的日子必定死。」這個「你」字指靈魂，也指身體。因為指靈

魂，所以亞當犯罪之日，便「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弗四 18)了。因為指身體，所以亞當

必須「仍要歸於塵土」。人是「靈與魂與身子」(帖前五 23) 的組合體，刑罰要一起受

罰，蒙福要一起享福。 

       耶和華見證人把 soul 作「靈魂」解，復把「仍要歸於塵土」作為對於「靈魂」死亡 

的一種解釋，顯然不合聖經。 

       「靈魂」會不會死呢？前面我已經提過，靈魂是會死的。可是我所謂「死」，與耶

和華見證人所想的卻完全不同。耶和華見證人以為死就是「歸於塵土」,「下入墳墓」,便

一了百了 (靈魂可以埋葬，倒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希奇想法)。我們按照聖經，可以看清所謂

「死」，乃是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神是生命，在生命外面的就是死。因此，一個與神所

賜的生命隔絕的人，就是一個死人 (參太八 22，弗二 1)。這個「死」是指着與神生命的關

係說的，絕對不是「滅絕」的意思。 

       一個犯罪的靈魂，不會滅絕，它要受刑罰。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所提財主與拉 

撒路的故事中，給我們看見，靈魂不會滅絕，靈魂會在永火中受刑。如果我們相信主耶 

穌的話，那末，耶和華見證人「不相信永遠的苦刑和人類靈魂不死的道理」便是荒謬，是

欺人之談。 

 

(原文四) 關於「至尊地位」的爭論 



        這一段歸納起來，有幾個要點：第一、上帝造人，上帝又立一個護衛人類的基路

伯。第二、這位基路伯生了狂妄的野心，便反叛上帝，引誘人違背上帝的命令。第三、人

犯罪是誰的責任呢？是否因上帝造的太軟弱，無法完善？魔鬼就是這樣非議上帝。第四、

上帝只好把第一對始祖和魔鬼一併存留，證明有人不顧撒但的一切，仍對上帝忠心，這樣

就可以證明上帝至尊的地位了。第五、自亞伯以來，曾有人對上帝忠心。 

       上面的話，不關宏旨的，筆者不想多費筆墨。有一點不容忽略的，就是上帝為什麼

寬容了亞當夏娃，讓他們存留？根據耶和華見證人的意見，是上帝知道在亞當的子孫中，

有人會對祂忠心，因此上帝想從他們身上，挽回面子，來證明祂至尊的地位。 

       這話缺乏聖經根據，只是一種妄想而已。若耶和華見證人所說的是真，那麼，上帝 

所以存留亞當夏娃，只是出乎一種自私的動機而已。而且，亞當的子孫固然有人向上帝 

忠心，但卻更多人犯罪反叛，上帝如果要藉着亞當的子孫來挽回面子，豈不是連面皮都刮

光，失敗到底了嗎？ 

       其實，上帝寬容亞當夏娃，單純是為着「愛」的緣故，絕對不是「自私」。祂因着

「愛」，讓亞當夏娃有自新悔改的機會。並且因着「愛」，在創世以前，已經預定了主耶

穌的救贖。你看上帝何等愛我們！怪不得保羅見證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

了憐憫。」 

 

(原文五 ) 基督的犧牲作贖價 

羣

羣



       這一段話，有些地方說得很好，就如「避(免)與世俗同流合污」。承認耶穌由一個童

貞女所孕育，道成肉身。可是碰到教義時，不是閃爍其詞，令人莫測高深，就是錯誤紕

繆，違反聖經。茲略舉數端如下: 

       (一）「洗雪他的聖名」-- 上帝的聖名何必洗雪？耶和華見證人以為亞當犯罪了，上

帝的面失去光彩，非洗雪不可，其實這是小孩子的想頭。上帝永遠得勝，上帝的聖名不必

洗雪。 

       (二）「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可惜他們囫圇吞棗，沒有說明他們對這句話的真 

正信仰。照着聖經的教訓，世人都犯了罪，欠了罪的債，結果必定死亡。上帝的兒子道 

成肉身，捨命為我們作贖償，把我們從罪惡裏救贖出來。因此，耶穌是我們獨一的中保，

如果不是耶穌的流血代贖，我們只有在永刑裏滅亡。不知耶和華見證人肯否接受耶穌是救

贖主的信仰? 

       (三）「因為耶穌證實一個完美的人，確有能力抵擋魔鬼而對上帝保持忠誠，上帝就

使他從死裏復活」-- 這幾句話毛病太大了。其一、他們相信一個好人是能够得勝、聖潔 

的。其二、他們相信耶穌就是這麼的一個好人。其三、因為耶穌是一個好人，能够過着 

得勝聖潔的生活，因此上帝就使他從死裏復活。 

       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是放在舊約上面的，對於新約，特別是耶穌的神性，他們是採

取貶抑的態度的。他們高舉舊約憑着律法而來的立功主義。可是這種信仰，卻是與福音 

主義枘鑿不能相容的。 

       在上文，耶和華見證人曾再次提到地上存有對上帝保持忠誠的人：「他知道在他們 

的子孫中必有一些對他保持忠心的」，「 ...... 以及使那些對他保持忠誠的人能得到永

生」。既然有這麼一些「對上帝保持忠誠的人」，也即是能够「抵擋魔鬼」的人，那麼，

這些人就是所謂「完美的人」。因為他們「完美」，因此才「有能力抵擋魔鬼而對上帝保

持忠誠」。耶穌之來，不過是 (藉着祂) 再一次來「證實」而已。耶和華見證人這種論

調，大概是因為舊約裏面有「義人」二字，因此就確定了亞當的子孫裏面有這麼一些「完

美的人」。可是耶和華見證人錯了，他們讀聖經總是斷章摘句，他們不理睬聖經的結論。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 10)  他們不曉得舊約裏面所稱的「義人」，不過是

一種相對的說法，因此不惜反對了福音的真理，忽視了「世人都犯了罪」 的事實。 

       還有一件，耶和華見證人提到為要叫「那些對他 (上帝) 保持忠誠的人能得到永 

生」，所以上帝就差遣祂兒子到世上來。在這裏使我們不解的，就是靈魂既然滅絕 -- 世

人都是亞當的子孫，不論其為忠誠的人，或為反叛的人，他們來自亞當的靈魂的本質，不

用說是一樣的。那樣，他們隨着三寸氣斷，靈魂歸於滅絕了！既然滅絕，現在又要再來個

「永生」。耶和華見證人相信耶穌之被差遣來世，目的就是要叫這些先聖先賢，從「滅

絕」中再來個「永生」，這話究竟怎麼說！ 

       其實，耶和華見證人的所謂「永生」，並不是「永永遠遠」的活下去。他們連聖子

都認為無法永存，何況聖子所「永生」的人？正如俗語所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

保」。因此他們的所謂「永生」，就是再活一些時間之謂。 

       這未免太多事了！「對上帝保持忠誠的人」，三寸氣斷靈魂便歸於滅絕，但上帝特 

別差遣耶穌來世，賜給他們永生，叫他們滅絕之後又再永生過來。而所謂永生又不過是 

再活些時而已，結果又再滅絕了！這樣老在「生」「死」圈中團團轉，到頭來仍免不了 

死，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上帝救不了他們！ 

       這樣的信仰，只是地獄的信仰而已。還有一件，他們說「上帝就使他從死裏復活」

從「就使他」這幾個字，看出耶和華見證人對於「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信仰，認為那絕不

是上帝從創世以前所預定的，乃因耶穌「證實一個完美的人」，確有能力抵擋魔鬼而對上

帝保持忠誠」，上帝「就使他從死裏復活」。如果不是耶穌能够「證實一個完美的人」，

確有能力抵擋魔鬼而對上帝保持忠誠」，那麼，上帝未必「就使他從死裏復活」，不必

說，耶穌也就要靈魂滅絕，歸於死亡了。 

       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實在可怕，他們否認了上帝的預知，他們也把耶穌貶到一個危 

險的地步，只有在祂能够「證實」的時候，上帝才「就使他從死裏復活」。如果祂不能 

够「證實」的時候，那只有「永死」過去。我這話是根據着他們的話說的。 

       耶和華見證人指出「自從五旬節以來上帝就開始召集和準備一個『新婦』，一『小

羣』，『從地上買來』的一四四 OOO 人，到天上去獲得生命和統治權 ...... 。」一個對聖

經稍有研究的人，一定會為他們的「亂炒菜」大大感到驚異。不錯，自從五旬節以來，上

帝召集和準備一個「新婦」，就是基督的教會。「小羣」，就是從萬民分別出來的基督

徒。可是這與啟示錄十四章的十四萬四千人沒有關係。「新婦」、「小羣」是聖靈從外邦

人中所召選出來的。十四萬四千人，是災難期中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所召選出來的。一是

五旬節以後，一是災難期中，時間不同，一是外邦人，一是十二支派，民族不同。可惜他



們糊裏糊塗，把這些搞在一起，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讀聖經，沒有存著謙卑

的心接受聖經的道理。 

 

(原文六) 基督的第二次臨在和新世界 

       耶和華見證人相信基督將第二次降臨，相信舊世界將被摔碎，新世界將出現。相信 

「義人和不義的人都將復活」，一切痛苦、悲哀、哭號、甚至死亡將被消滅。這地球將 

「會變成一個廣大的樂園。 

       耶和華見證人相信得很美麗、很甜蜜，他們給人一個美麗的夢景。他們所信的，部

分是聖經的應許，部分卻是人的夢想。我們最怕的，就是高舉聖經的旗號，卻攙雜了人 

的夢想，叫人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了「人的夢想」，受害而不自知。 

       根據聖經自己的話，人的身體會死，因為「出於塵土的仍要歸於塵土」。人的靈不 

會死，它會出去，也會回來。將來復活的，乃是人的身體，不是人的靈魂，因為靈魂是 

不死的，因此它用不着「復活」。當基督第二次降臨時，祂要建立太平王國，那時「死 

亡」並沒有被消滅，因為還有百歲而死的人 (賽六五 20)，不是沒有死，只是長壽罷了！

這王國只是一千年而已，過了一千年，仍然有戰爭、流血、死亡，因為撒但仍然興波作

浪，與神為敵 (啟二十 7-10)。 



       從基督第二次降臨，到新天新地，還有一段漫長的日子。讀者只要朗誦啟示錄二 

十、二十一章，不必解釋，都會了解。耶和華見證人把這兩段日子混在一起，不是無知，

便是故意混亂，我們必須分別清楚，才不致發生錯誤。 

       在新天新地中，並不是「死亡」被消滅，乃是不再有死亡。誰不再有「死亡」？乃

是神的子民，並不是這世界 (請注意啟示錄廿一章一至四節)。因為這世界仍然有死亡存

在：第一、有個火湖，火湖就是死亡的所在 (啟二十 10、14，十四 27，廿一 8)。第二、

新耶路撒冷城外，存在着那些名字沒有記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啟廿一 27)，他們就在死

亡裏面。 

       耶和華見證人相信「義人和不義的人都將復活」。讓我們指出：義人復活，要發光

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但十二 3)。不義的人復活，要被定罪，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受永永

遠遠的刑罰 (啟二十 15，廿一 8)。 

 

X  X  X  X  X  X  X  X 

 

       總上所述，耶和華見證人所信仰的，只是舊約，不是新約。雖然他們也提到新約，

但不過是斷章摘句來維護他們的觀點而已。 

       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走「亞流主義」的路線，不信聖子超越的「神性」，只把祂

當作「被造物」。結果，根基錯誤，全盤皆輸。 

       「亞流主義」早被教會定為異端，想不到他的學說，在這個悖謬不信的時代再度死 

灰復燃，來迷惑神的兒女們。我們必得好好的防備它。 

       我們承認聖父、聖子、聖靈的一體性，祂們同尊、同榮、同權、同能、同等、同

永。我們更承認主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中保，沒有主耶穌，就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我看過若干篇耶和華見證人的作品，裏面沒有寶血，沒有十字架。他們所有的不過 

是舊約的一套，他們盡力想把基督徒帶進舊約裏面。 

       我們應該緊記，舊約如果有能為力，聖子就不必「道成肉身」，這是最淺的一點。

「除他以外，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徒四 12) 耶和華見

證人自己信錯了、傳錯了，反怪人家給他們批評糾正。其實他們應該責備自己，從頭悔改

才是。 



       最後我還要說：耶和華見證人有熱心，無真知識。他們自己被迷惑了，還「以訛傳 

訛」，何等可惜！我希望他們能够好好讀聖經、信聖經。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

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上帝，或是出於人意 (參約七 17)。 

 

 

 

 

(全書完） 

 


